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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479.htm （１９９０年６月

２０日 ＜１９９０＞高检会（法）字第１２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邮电管理局，邮电部属各局级单位

： 为及时准确查处邮电工作人员渎职案件，打击破坏邮电通

信的犯罪活动，保障国家、邮电企业的财产和公民的通信自

由权利不受侵犯，维护邮电信誉，促进廉政建设，最高人民

检察院、邮电部共同制定了《关于查处邮电工作人员渎职案

件的暂行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望将

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按系统及时报告。附： 关于查处邮电工

作人员渎职案件的暂行规定第一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为及时准确查处邮电工作人员渎职案件，打击破坏邮

电通信的犯罪活动，惩治腐败，保障国家、邮电企业的财产

和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不受侵犯，维护邮电信誉，促进廉政

建设，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保障邮电通信和邮电财产的安全

，预防邮电工作人员中的渎职行为，是各级检察机关和邮电

部门的共同任务。检察机关和邮电部门应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秉公执法，共同做好渎职案件的查处工作。第三条 邮电

工作人员渎职案件，主要是指利用职务之便，侵犯公民的通

信自由权利，泄露通信秘密，贪污用户财物，收受贿赂，玩

忽职守等案件。凡具有下列行为之一者，邮电公安保卫部门

应立案查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由检察机关立案查处： 

（一）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或者毁弃邮件、电报，



以及隐匿或者毁弃报刊数量较多的； （二）邮电工作人员窃

取邮件，或者从中窃取财物的； （三）邮电工作人员贪污邮

电营收款、用户汇兑款、储蓄存款、报刊款以及其他款项的

； （四）邮电工作人员利用通信工具，传递非法信息，从中

收受贿赂的； （五）邮电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收寄禁寄物品

，致使发生火灾、爆炸、中毒等危及邮件或人身安全的； （

六）邮电工作人员窃取通信秘密或者泄露通信秘密的； （七

）邮电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机要邮件丢失、被盗的； （八

）邮电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通信中断等危害后果，或者

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第四条 邮电工作人员渎职案件的立案

、查处，必须重视对邮电通信的破坏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不

能仅以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多少为依据。第五条 检察机关和

邮电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建立健全案件查处工作的

协作配合程序。 （一）案件初查工作，一般由邮电部门负责

，必要时检察机关配合协助。对于构成犯罪的案件，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处，邮电部门积极配合；对于一般违法案

件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由邮

电部门负责处理。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案件，

由发案地的检察机关和邮电部门为主组织查处工作，有关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检察机关和邮电部门要积极配合，对

涉及本地区的有关线索和嫌疑人亦应调查清楚，及时通报情

况。必要时上级领导机关组织协查，给予指导。 （三）邮电

部门发现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在组织力量保护现场和

进行追查的同时，应及时通报当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

有关破坏邮电通信和邮电工作人员渎职案件的线索，应及时

通报当地邮电部门。检察机关接到报案后，对有作案现场的



，应及时派员参加现场勘验、检查，或委托邮电公安保卫部

门进行勘验、检查。 （四）已经立案的重大、特大、涉外或

者涉及县以上领导干部的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在向当地通报

的同时，及时报送上级检察机关，上级机关应加强指导，必

要时直接派员参加办理。 （五）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邮电工

作人员渎职案件，一些调查取证工作可请当地邮电公安保卫

部门协助办理；邮电公安保卫部门的办案人员可以向有关单

位和证人调查、取证，经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认可后，具有法

律效力。检察机关为了收集犯罪证据，需要对犯罪有关的场

所、物品进行收集、勘查、鉴定、扣押物证、书证时，邮电

部门应在检察机关主持下，积极配合。 （六）检察机关在侦

查案件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被告人需要

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应由检察机关依法委托当地派出

所或邮电部门执行。 （七）邮电部门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

应及时受理，认真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及时通知邮电部门。

邮电部门对定性处理有不同意见，可向承办单位提出复议。

复议后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可逐级报告各自的上级领导

机关协助调查解决，依法办理。 （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终

结，对被告人作出提起公诉、免予起诉，或撤销案件的决定

后，应将有关法律文书和检察建议送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

并向邮电部门提出对被告人予以单位内部处理的检察建议；

所在单位处理的结果，应及时报送原办案的检察机关和上级

邮电部门。 （九）邮电部门对于检察机关决定免予起诉的案

犯，应建立帮教小组，制定帮教措施，定期教育考核，并及

时向检察机关反映帮教对象的表现情况。检察机关亦应进行

回访考查。 （十）检察机关、邮电部门对于在办案中罚没赃



款赃物的处理，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邮电部１９８３年《关于加强查处破坏邮政通信案件工作

的通知》的规定和财政部（８６）财预字第２２８号文件精

神执行。应当由犯罪分子退赔的财物必须按照法院判决和检

察机关的决定限期退赔，其中属于用户的，由邮电部门负责

归还用户，并将归还的收据入卷作为证据存档；除此之外，

按照有关规定上缴国库。第六条 检察机关和邮电部门在办案

和综合治理工作中，要在各自履行职责、发挥职能作用的同

时，建立相应单位间对口工作联系制度。 工作联系制度可分

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定期联系制度的内容，主要通报分析

发、破案情况和规律，协商制定加强防范和综合治理的措施

，定期联系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以每季度、每半年联系

一次；不定期联系制度的内容、时间，由一方向对方提出建

议，双方共同商定作出安排，制定解决办法。 检查机关和邮

电部门的领导对于工作联系制度的实施，要加强监督检查，

并把检察机关与邮电部门相关单位的对口联系组织好、协调

好。第七条 邮电部门对已经作出处理，尚需移送检察机关立

案查处的案件以及邮电部门已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尚未终

结的案件，一般不宜公开报道，需要公开报道时，由双方协

商决定。第八条 检察机关、邮电部门在办案中应本着节约原

则，勤俭办案。第九条 各级检察机关和邮电部门，对于检举

、揭发犯罪分子有重大贡献，或者在侦查破案中有显著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对于隐瞒当事人的违

法犯罪事实，或者纵容、包庇违法犯罪分子，或者捏造事实

诬陷他人，以及有其他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行为的，应根据

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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